
企业的良知：最大化回馈社会
———专访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王忠明

无法逃避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中国
企业来讲似乎是新概念， 但从
现代经济学和企业组织行为理
论来看，它并不是新发现，也不
是新揭示， 因为几乎所有企业
都无法逃避社会责任的担当，
一切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自觉担
当， 以及担当社会责任的能力
大小、覆盖面大小而已。

不能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概
念无限扩大到所有方面， 如果
这样， 就可能意味着放弃社会
责任， 这正如美国圣母大学门
多萨商学院国际商务伦理学教
授乔治·恩格勒分析的那样，
“将‘责任’拓宽到适用于所有
方面也是不恰当的。 对一切负
责， 实际上意味着只能是对什
么都不负责”（转引自《文汇报》
2006 年 2 月 19 日）。 这里，其
实暗含着一个真理： 资本永远
是稀缺的， 不可能解决一切问
题。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一方

面照耀出资本的力量， 同时也
显现了资本的稀缺。 如果解决
问题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不稀
缺， 那么实际上就用不着要求
民营企业去担当什么社会责任
了， 政府去担当社会责任岂不
更为称职？

做“赢”是最有力的担当

企业的社会责任表明现
代企业的多元价值取向，是对
先前的所谓“纯利润论”或者

“业务立场”的一种超越，是一
种真实的回归。 但是，强调社
会责任，决不是淡化或者取代
所谓的利润追求、 业务立场
等。 把企业做“赢”，并且尽可
能多地盈利，实际上就是最有
说服力的社会责任担当。 甚
至，一个企业只有盈利，才能
有力地支持在提供就业岗位、
纳税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
与可持续实现，否则，很可能
转为社会负担。

现代企业担当社会责任

有助于构建商业王朝，更表明
企业是一种与政府、中介组织
遥相呼应的独立系统， 与客
户、与消费者、与员工、与政府
等息息相关，换言之，与整个
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唇齿
相依， 能够唤起更多的荣誉
感、成就感和使命感。 认识到
这一点，对至今官本位气息还
依然相当浓厚的中国来讲，非
常有价值。

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

企业担当社会责任， 也相
应要求社会担当一定的企业责
任。 如果仅仅要求企业担当社
会责任， 而社会不能担当相应
的企业责任， 不能为企业创造
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环境（政策
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社
会环境等），那么企业社会责任
的承担，就是缺乏基础的，是勉
为其难的。这两者应当匹配，方
称“和谐”。因此，当我们强调企
业要承担社会责任， 实质上也

是在同时呼吁要创建一个更加
明智的社会、 一个更加明智的
政府。

从根本上说， 企业社会
责任不是外生的， 它脱离不
了企业的基本属性。 我们无论
怎么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
业的基本属性还是要创造更
多的财富。 因此，我们可以理
解为何西方学者倡导“伦理有
价”观念。 伦理并不是一种无
偿的支付， 它事实上是有价
的、有经济意义的，可以给企
业带来更好的价值回报，相生
相长。 在这个意义上， 所谓

“企业公民” 角色的担当，不
妨可看作是一种很好的包装
（至少是一种类包装），是一种
交换，是一种投资。 持以这样
的认识视角，不是试图把企业
社会责任庸俗化，而是为了鼓
励企业更加心平气和地自觉
担当。 说到底，企业社会责任
理应是内生的，是所谓“出于
自由的自我承诺”，而决不是
外在强制的。

九项内容
深化社会组织改革

深圳市是最早开始改革并
逐步扩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范
围的城市， 截至今年 3 月已直
接登记 677 个， 占全市社会组
织总数的 14%。 从深圳市社会
组织运行状况看， 社会组织规
范发展、 提升质量问题显得尤
为迫切。

《意见》中共提出了九项
改革内容，其中包括深化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全面
清理社会组织登记前置审批，
重点是行业协会、 异地商会、
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等社
会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核
心是扩大直接登记。 提出按产
业规模合理细分行业，适度引
入竞争机制，并将异地商会的
登记范围从地级市扩大，异地
商会可在登记活动地域内设
立分支代表机构，同时推动社
区社会组织实行登记和备案
双轨制。

《意见》提出要确保社会
组织的非营利性，引导社会组
织按章程开展非营利性活动，
规范社会组织的营利性活动。
制定《深圳市社会组织财务管

理指引》， 加大社会组织财务
信息披露力度，并通过多种形
式实行公开，接受监督，确保
社会组织非营利性质。 同时，
《意见》 提出要规范与监督社
会组织行为，界定登记管理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职能
部门等不同主体的职责，完善
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
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督的社
会组织综合管理体制。 同时强
化社会组织的独立法人责任，
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推动
社会组织建立规范运作、诚信
守法、公平竞争、信息公开、奖
励惩戒、 自律保障等 6 项机
制。

新增 8 类
可直接登记社会组织

深圳市在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 为全
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借鉴。《意
见》提出，今年 7 月 1 日起，社
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均改为
业务指导单位， 申请成立社会
组织， 由民政部门直接审查登
记。

《意见》提出要重点发展服
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民生、
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组

织，实行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
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
文娱类、科技类、体育类和生态
类等 8 类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
直接登记， 在已实行 3 类社会
组织直接登记的基础上， 进一
步扩大直接登记领域， 类别更
加明确，更具操作性。 同时，其
余教育、卫生、宗教意识形态、
法律、国际及涉外组织、职业及
从业者组织等社会组织， 有相
关法规规定或属于敏感领域

的， 仍按照双重管理体制需前
置审批。

同时，《意见》提出将社会
组织人才发展纳入深圳市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孔雀计
划”和“人才安居工程”等重大
人才政策和重点人才工程惠
及社会组织人才。 为社会组织
人才建立职业晋升渠道、开展
技能培训。 社会组织人才将与
企事业单位人才享受同等待
遇。

深圳社会组织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 � 6 月 21 日深圳市委常委
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意
见》。 根据该《意见》，按照《深
圳市社会组织发展 “十二五”
规划 》要求 ，到 2015 年 ，深圳
市平均每万人将拥有社会组
织 8 个 ，80%以上的社会组织
具备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
征，全市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人
数达 15 万， 初步形成与深圳
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
会组织体系。 同时，深圳市将
新增 8 类可直接登记社会组
织 ， 进一步扩大直接登记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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